【解读】关于认真做好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相关工作的通知

一、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目的是什么？

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是为了落实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40号）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认真落实〈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国粮办粮〔2021〕100号）要求，做好全省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规范粮食收购活动，着力营造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背景是什么？

随着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粮食市场主体更为多元，粮食购销活动更加活跃，粮食收购更趋均衡化、常态化。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许可，转为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是顺应粮食购销形势新变化、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要求的重要举措。

三、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对象是什么？

从事小麦、稻谷、玉米、杂粮及其成品粮收购的企业（以下简称“粮食收购企业”）应在依法取得工商登记后，向收购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粮食经纪人和个体工商户不办理备案；工商登记类型不是企业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原则上不办理备案。

四、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内容是什么？

粮食收购企业应当向收购地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备案企业名称、地址、负责人以及仓储设施等信息。同时在多地开展收购的粮食收购企业，在企业注册地点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备案，并将备案信息提供各收购地点的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五、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时限有什么要求？

对于已办理过《粮食收购许可证》且继续从事收购业务的粮食收购企业，要在10月15日前完成备案；对于新成立的粮食收购企业，要在依法取得工商登记的15日内备案。备案内容发生变化的，应当在15日内变更备案。
六、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的方式是什么？

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坚持公开透明、灵活高效、便民利企的原则，统筹考虑辖区内实际情况，采取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网络平台和窗口提报等多种备案方式，并主动向社会公布具体备案方式、程序、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七、粮食收购企业备案如何管理？

地市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指导所属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做好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管理工作。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办理本行政区域内粮食收购企业备案、汇总登统企业相关情况等日常管理。

八、粮食收购企业备案编号如何编制？

备案编号由10位数字组成，如：黑2301020001，230102为国家统计局编写的哈尔滨市道里区行政区划代码前6位（各县级行政区具体代码可登陆国家统计局网站查询），0001为某企业代码。
